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民國 108 年 12 月 05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9 年 1 月 3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 年 2 月 12 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1 年 07 月 06 日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 年 08 月 31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1 年 09 月 18 日校長核定 

一、 為增進學生實務知能，瞭解職場實況及各專業領域之最新發展，特訂定「美和科技大學

校外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單次校外場域教學： 

(一) 申請條件：因教學需要且校外場地與課程有直接相關性及必要性，經單位主管核

准，得於當週課程授課時段申請進行校外教學或參觀活動。 

(二) 實施方式： 

1. 活動實施二週前應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向教務處課務組(以下簡稱課務

組)提出申請，經簽准後始可實施。 

2. 校外教學活動時數可視為該週上課時數，每學期以二次為限。如為計畫案補

助課程，依計畫實行。 

(三) 實施地點：優先安排鄰近本校地理位置之校外場域，每次以不超過一天為原則。 

(四) 成果報告：課程結束後二週內，授課教師應填寫「校外教學成果報告書」繳交課

務組備查。 

三、 長期校外場域教學： 

(一) 申請條件：因校內無相關教學設施，需長期使用校外場域教學，經單位主管核准

得申請進行校外教學。 

(二) 實施方式： 

1. 活動實施二週前應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向課務組提出申請，經簽准後始

可實施。 

2. 校外教學活動總時數以不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為原則，並明訂於授課大

綱中，俾利學生事前瞭解課程進行方式，提供學生選課規劃資訊。 

(三) 實施地點：優先安排鄰近本校地理位置之校外場域，每次以不超過一天為原則。 

(四) 成果報告：學期結束時，授課教師應填寫「校外教學成果報告書」及學生學習心

得影本一份，繳交課務組備查。 

四、 校外教學活動如與其他課程合併辦理者，各課程教學內容均應與校外教學活動內容相關，

且合併辦理之課程以二科為原則。 

五、 校外教學活動授課教師皆應隨同帶隊，授課教師如未到場，需依規定請假，否則以曠職

論。如有特殊原因須影響或佔用其他課程者，應取得受影響課程之授課教師同意，並

於活動前完成調(補)課手續，方得行之。 

六、 修課學生應全體參加校外教學活動，修課學生如無法參加校外教學活動，應依本校規定

辦理請假手續。 

七、 修課學生參加校外教學活動當日交通工具由授課教師協調安排，應遵照教育部「學校辦

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租用合格遊覽車，並購買旅行平安保險。 

八、 參加校外教學學生應接受授課教師指導，遵守團體紀律、愛護校譽，如有違規情形，依

本校相關規定處理。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校外教學申請表 

        學年度 第      學期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一、申請資訊 

申請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類型 □單次校外場域教學   □長期校外場域教學 

授課教師 
1.姓名：               (領隊負責人) 

2.姓名：                

連絡 

電話 
 

課程性質 
□一般課程(本學期第     次辦理校外教學) 

□課程含服務學習 

校外教學 

地點名稱 
 

校外教學日期 

(出發時間/ 

返校時間) 

(1)      年    月    日 (       點      分 ~       點      分) 

(2)      年    月    日 (       點      分 ~       點      分) 

(3)      年    月    日 (       點      分 ~       點      分) 

人數 修課人數：共_____人；參加人數：共_____人 

當天參加的學

生是否有衝堂 

□否    □是：共_____人 

衝堂學生應以原訂課程為主，校外教學授課老師應受理學生請假。 

交通情況 

□ 學生自行前往校外教學地點 

□ 集合後搭車一同前往校外教學地點，集合地點：                  

□ 其他：                                       

校外教學前，校外教學授課老師應確認已完成參加學生的旅行平安保險加

保事宜。 

二、參訪廠商或機構資訊及課程相關性(如未參訪廠商或機構可不需填寫本表格) 

廠商/機構 

名稱 
 產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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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機構 

簡介暨發展概

況 

(欄位長度可自行擴充) 

 

 

 

預定參訪流程 

(欄位長度可自行擴充) 

 

 

 

參訪行程內容 

與課程相關性 

(欄位長度可自行擴充) 

 

 

 

預期具體成果 

(欄位長度可自行擴充) 

 

 

 

三、申請流程 

授課教師 系主任 

  

生輔組 學務長 課務組 教務長 

    

附註： 

一、 本申請表請於實施二週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將影本分送生輔組存查，正本由課務組留存。 

二、 若需行文至參訪單位，由授課老師與開課單位協調處理發文事宜。 

三、 實施校外教學活動應與該授課課程上課時數相符(不含參加活動之往返車程時間)，且以不影響

學生其他選修課程之上課時間為原則。 

四、 校外教學申請需一併附上調補課單，繳交至課務組備查。 

五、 校外教學或參觀，請領隊教師加強行前(車輛租賃、旅行社安排等)及參訪過程之安全維護。 

六、 請於校外教學結束後，下載「校外教學成果報告書」填寫繳交至教務處課務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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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校外教學成果報告書 

 

日期：    年    月    日 

一、校外教學課程資訊 

開課學期        學年度   第      學期 

申請單位  

課程名稱  

校外教學 

地點 
 

選修別 □必修   □選修 
參與 

人數 

教師人數：         人 

學生人數：         人 

授課教師 

姓名 
 

聯絡 

電話 
 

校外教學 

活動時間 
年      月      日 

 



二、執行情形（包含授課、執行方式、教學心得及成果照片） 

授
課
活
動
內
容 

 

執
行
方
式 

 

教
學
心
得 

 



教
學
成
果
照
片 

  

說明：(請就照片內容敘述 10-20 字) 說明：(請就照片內容敘述 10-20 字) 

  

說明：(請就照片內容敘述 10-20 字) 說明：(請就照片內容敘述 10-20 字) 

※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教師簽章：                      


